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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工人日报》报道，“托尼”“佩奇”“鼠小

宝”……近年来，职场中以花名相称的现象已

不是新鲜事。 企业意在进行扁平化管理，增强

员工对企业文化的认同。 但也有法律专家提

示，如果工作中仅用花名沟通，出现劳动纠纷

时，容易给举证带来困难。

“花名”体现企业文化

“我们公司的花名要求在两个字以

内， 不能和其他员工重复， 选好后会登

记在内部系统里。” 某互联网企业员工小

李告诉记者， 在公司内部， 日常的工作

沟通、 同事之间的工作聊天都用自己的

花名， 很多同事虽然每天都打交道， 但

也不知道对方的真名。

事实上， 花名文化早已是很多公司

的标志性企业文化。 记者采访了解到，

职场花名文化背后， 有企业管理与文化

建设的多重考量。

人力资源服务品牌柚出海总法律顾

问薛蓓蓓告诉记者， 使用花名有助于企

业的扁平化管理： “与一些企业内部互

称孙总、 王总的层级化称呼相比， 使用

花名称呼同事能打破身份壁垒， 让员工

更有公平感。 能够减少层级沟通成本，

提升员工对企业的归属感， 增强团队凝

聚力。”

“在传统企业， 面对高管时总会有

心理压力。 直呼其名不礼貌， 称呼职位

又显得生分。 使用花名沟通不需要去考

虑这些， 也能把更多精力放在沟通工作

本身。” 小李说， 比较适应自己所在的互

联网企业花名文化。

维权增加取证难度

职场花名带来便利的同时， 也让不

少人产生了担忧： 如果一直使用花名办

公， 一旦发生劳动纠纷， 在维权方面是

否会受到影响？

据报道， 此前北京一家健身公司的

私人教练李先生和公司发生纠纷后提起

劳动仲裁。 但由于李先生提供的考勤、

课时表等工作证据均为花名， 且无法证

明其与本名的对应关系， 其劳动仲裁请

求最终被驳回。

北京策略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张烨

阳表示， 姓名是识别员工的重要形式，

也是社会通行的身份识别依据。 如果企

业在考勤记录、 工资条、 劳动合同等正

式文件中仅标注花名而非身份证登记的

本名， 这类文件的法律效力可能会打折

扣。 “特别是劳动合同， 如果不使用真

实姓名签署， 可能会影响劳动关系认定，

对劳动者和公司都有很大风险。” 张烨阳

说。

“花名文化可能给劳动者维权增加

一定难度。” 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法

官田璐有着长期劳动争议案件审判经验，

她向记者表示， “如果在员工微信沟通、

指派任务等日常工作场景中均使用花名，

在后续主张工资报酬、 经济补偿或其他

劳动权益时， 首先需要就花名与本名之

间的对应性进行举证， 即需要证明‘自

己’ 是‘自己’， 这就增加了维权成本。”

除了举证困难， 强制员工取花名还

可能涉及侵犯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企

业可以倡导员工使用花名， 但不得强迫

员工放弃使用本名， 否则涉及侵犯员工

的姓名权。” 张烨阳说。

（秦亦姝 张小简）

【解答】

《民法典》 规定： 在公共道路上

堆放、 倾倒、 遗撒妨碍通行的物品造

成他人损害的， 由行为人承担侵权责

任。

公共道路管理人不能证明已经尽

到清理、 防护、 警示等义务的， 应当

承担相应的责任。

因此， 堆放装修垃圾的业主和装

修公司都需要对你父亲的受伤承担侵

权责任。

此外， 物业公司对小区道路以及

装修事宜有管理责任 ， 也

需要对你父亲的受伤担责，

除非物业公司能证明已经

尽到清理 、 防护 、 警示等

义务。

装修垃圾绊人 应当由谁担责

我父亲晚上在小区行走时， 被路边的一堆装修垃圾绊倒受伤， 事后得知这

堆垃圾是白天清理时遗漏的。 请问此事应该由装修的业主还是装修公司担责？

法律咨询

【解答】

《工伤保险条例》 规定： 在上下

班途中， 受到机动车事故伤害的， 应

当认定为工伤。

近日施行的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部关于执行 〈工伤保险条例〉 若干问

题的意见 （三）》 进一步明确： 职工

以上下班为目的、 在合理时间内往返

于工作单位和居住地之间的合理路

线 ， 属于上下班途中 。 包括 ： （1）

在合理时间内往返于工作地与住所

地、 经常居住地、 单位宿舍的合理路

线的上下班途中； （2） 在合理时间

内往返于工作地与配偶、 父母、 子女

居住地的合理路线的上下班途中 ；

（3） 从事属于日常工作生活所需要的

活动， 且在合理时间和合理路线的上

下班途中； （4） 其他属于在合理时

间和合理路线的上下班途中。 合理时

间、 合理路线的确定应结合日常上下

班的周期性 、 相对固定性等统筹考

量， 但不包括休假等属于开展个人活

动或处理私事的往返时间和路线。

因此， 你哥哥的情况依法应当可

以获得工伤认定。

【解答】

《劳动合同法》 规定： 用人单位

被吊销营业执照、 责令关闭、 撤销或

者用人单位决定提前解散的， 劳动合

同终止。 在这种情况下， 用人单位应

当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 经济补偿

按劳动者在本单位工作的年限， 每满

一年支付一个月工资的标准向劳动者

支付。 六个月以上不满一年的， 按一

年计算； 不满六个月的， 向劳动者支

付半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

劳动合同终止 应当如何补偿

下班遭遇事故 能否认定工伤

【解答】

我国 《民法典》 第一千零九十二

条规定： 夫妻一方隐藏、 转移、 变卖、

毁损、 挥霍夫妻共同财产， 或者伪造

夫妻共同债务企图侵占另一方财产的，

在离婚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 对该方

可以少分或者不分。 离婚后， 另一方

发现有上述行为的， 可以向人民法院

提起诉讼， 请求再次分割夫妻共同财

产。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民法

典〉 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 进一步

明确： 当事人依据 《民法典》 第一千

零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诉

讼， 请求再次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的诉

讼时效期间为三年， 从当事人发现之

日起计算。

因此， 你在离婚两年后才发现离

婚时丈夫隐藏、 转移了夫

妻共有财产， 只要在发现

后的三年内起诉要求再次

分割夫妻共同财产， 就没

有超过诉讼时效。

离婚隐藏财产 能否要求重分

我和丈夫通过签订协议离婚已有两年多， 最近我得知他当时隐藏、 转移了

部分财产。

请问我能否要求再次分割夫妻共同财产？ 是否超过了诉讼时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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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公司最近遭到处罚被吊销营业执照， 所有员工的劳动合同因此终止。

请问在这种情况下， 公司应该如何补偿员工？

我哥哥下班后骑自行车到父母家吃晚饭， 路上被一辆轿车撞倒受伤， 交警

部门认定对方全责。

请问像他这种情况能否认定工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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